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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海洋大学教务处
教务处〔18春〕第（25）号
关于组织2018年课程思政校级重点建设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
各学院、有关部门：
为贯彻落实全国和上海市以及上海海洋大学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，进一步推进课程思政教育教学改革，经研究决定，本学期起将继续组织开展课程思政校级重点建设项目申报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一、申报范围和名额
1. 含各类综合素养课和专业课（已经立项建设的不在此列）。
生命、海洋、食品、生态环境、经管、工程、信息、文法及外语学院，每个学院须申报综合素养课1-2门、专业课3-5门；
马院、体育部可申报综合素养课或专业课1-2门；
爱恩学院可申报专业课1-2门。
根据申报及最终评审情况，2018年拟立项综合素养课10门左右、专业课40门左右。
二、申报要求
1. 课程负责人和课程
（1）课程负责人具有讲师及以上职称，连续主讲该课程不少于两轮，获得各级各类“好老师”、“教学名师”、“育才奖”、“好课堂”等称号的优先，鼓励教授参与课程思政；
（2）综合素养课已经实际开课两轮以上，专业课程优先考虑专业核心课程、必修课和学科教育课程，经过校级以上重点建设的优先，鼓励特色、优势课程申报。
2. 申报内容要求
（1）课程思政概念和要求
所有课程（含综合素养课和专业课）必须具备价值塑造、能力培养、知识传授三位一体的教学目标。课程建设要深入挖掘蕴涵在每门课程中的德育教育资源；任课教师要注重在知识传授中强调价值引领，在价值传播中凝聚知识底蕴，将德育教育融入课程教学过程。
项目申报和建设要结合课程本身的知识点，将专业教学目标和课程德育目标相结合，在课程本身知识内容的基础上，通过一定的教学方法和教材选择，将知识点本身所蕴含的德育素材加以挖掘、传授。
（2）工作安排和项目进度要求
5月30日前：学院组织申报；
6月8日 前：评审立项、公示、发文；
6月中旬：完成经费拨付
5-11月：计划实施；
11月份：结题。
（3）项目成果要求
项目结题时需提交如下材料：1份教学大纲、1份课程思政要点、若干个详细教学案例、1份总结报告，同时相关教学素材须上易班、并在易班上与学生开展有效互动。
（4）项目经费要求
每个项目经费总额为1万元，课程建设期为2018年5月～2018年11月，经费须在2018年12月20日前执行完毕。
三、项目推荐和材料提交
课程负责人组织课程团队填写《上海海洋大学课程思政重点建设项目申报表》（见附件1），承诺按照要求提交相应成果、完成项目经费；
学院审核汇总，将符合要求且公示2天及以上的项目，于5月30日前将汇总表（附件2）和申报书电子版发至qsong@shou.edu.cn，纸质版递交学生事务中心203室。
联系人：宋旗（61900117）。 
附件：
1. 上海海洋大学课程思政重点建设项目申报表
2. 上海海洋大学2018年课程思政重点建设项目申报汇总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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